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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珠海市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和进一步

明确工作职责的通知

横琴新区管委会，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广东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通知》（粤办函〔2021〕223号）和《广东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机构设置及相关职责》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调整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语委”）组成人员，并进一步明确相关工作职责如下：

一、组成人员

（一）主    任:由分管全市语言文字工作的副市长担任。

（二）副 主 任:由市政府协调全市语言文字工作的副秘书长和市教育局局长担任。

（三）成员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网信办、市教育局、市科技创新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局、市市场监管局、珠海警备区、团市委、市妇联、市残联。

市语委成员由成员单位分管相关工作的领导班子成员担任。

二、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研究拟订我市语言文字工作的重大决策。统筹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加强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切实增强语言文字服务能力，积极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
三、工作机制

（一）市语委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承担日常工作。

（二）市语委建立联络员制度，由各成员单位相关业务科室1名负责同志担任联络员。

（三）市语委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由主任召集或委托副主任召集。

（四）每年9月的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市语委各成员单位原则上每年9月第三周的周五下午下班前应上报推普周工作总结、12月20日前上报全年工作总结，重大事项要及时报告。

四、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一）市教育局负责研究制定全市语言文字工作计划，研究确定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的重大决策，确定需要向市委、市政府汇报的重大议题，督促计划和有关重大工作的落实，统筹协调部门间的重大语言文字活动，促进各部门和全社会共同推动语言文字工作的快速健康发展。督促、检查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普通话和文字规范化的教学。
（二）市委宣传部负责监督检查汉语文教材、报刊、辞书等出版物贯彻执行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情况，指导开展编辑、记者、校对员等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制定并监督落实汉语文出版物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质量检查制度。
（三）市委统战部负责联系港澳和海外有关社团，指导推动涉港澳涉侨语言文化交流和华文交流推广等活动。

（四）市委网信办负责配合引导公民在网络上文明、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指导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从业人员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

（五）市科技创新局负责在科学技术标准制定、科技文献创作、科学普及交流中贯彻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
（六）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推动语言文字软件开发推广应用工作，引导信息技术和智能化软硬件产品贯彻执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配合市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组织开展语言文字信息技术标准化和智能化工作。
（七）市公安局负责管理和监督户籍管理、公安交通管理、出入境管理、边防管理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
（八）市民政局负责管理和监督地名、地名标志、社会组织名称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负责地名审音、定字。
（九）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纳入相关职业资格培训，组织指导技工院校教师、学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测试工作。
（十）市交通运输局严格规范车站和码头及公路服务区等公共场所的用语用字。
（十一）市商务局配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推动本系统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在商贸服务行业和经贸活动中宣传推广使用普通话。
（十二）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积极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推动本系统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管理和监督文化场馆、旅游景区、宾馆饭店、旅行社等文化旅游单位以及互联网文化产品的用语用字；指导开展话剧演员、导游员、讲解员等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负责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纳入广播电视节目、网络视听节目质量检查制度和播音员、主持人、出镜记者持证上岗制度，指导开展播音员、主持人、出镜记者的普通话培训测试；严格规范体育场所、体育活动的用语用字，对全市运动员提出普通话水平等级要求。

（十三）市卫生健康局负责管理和监督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指导开展医务人员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
（十四）市市场监管局负责管理和监督企业名称、广告以及在境内销售商品的名称、标志、包装、说明的用语用字。

（十五）珠海警备区负责协调驻珠部队开展语言文字工作，在部队指战员中积极宣传推广普通话；对本系统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严格规范所属单位在各项社会活动中的用语用字。
（十六）团市委负责会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组织开展宣传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社会实践活动。
（十七）市妇联负责组织开展农村妇女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
（十八）市残联负责会同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推广使用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管理和监督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的使用，组织和指导各区开展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骨干队伍培训，推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化技术产品开发。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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